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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判決 

113 年憲判字第 10 號 

聲 請 人 蔡之棟 

訴訟代理人 李念祖律師 

陳毓芬律師 

李荃和律師 

上列聲請人為醫療法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 年度簡上字第

37 號判決及所適用之醫療法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 項、醫療法施行

細則第 11 條第 3 項等牴觸憲法，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醫療法第 21 條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與同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

「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合併觀察，所稱之「醫療費用之標準」及「收費項目」，與法

律明確性原則尚屬無違。 

二、上開醫療法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 項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

第 3 項規定：「本法第 22 條第 2 項所稱擅立收費項目收費，指

收取未經依本法第 21 條規定核定之費用。」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醫療機構之職業自由及第 22

條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均屬無違。 

三、聲請人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事實背景【1】 

聲請人為私立醫療機構臺北市美麗晶華診所（下稱系爭診所）

之負責醫師，系爭診所遭檢舉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4 日一次性

收取雷射除毛療程（下稱系爭療程）費用新臺幣（下同）4 萬 9,040

元（此價格為定價之 95 折），約定分 6 次實施。經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派員查察後認系爭診所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向病人先收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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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醫療費用分次完成療程之預收費用方式進行診療服務，為擅立收

費項目收費，遂裁處聲請人 5 萬元罰鍰，聲請人循序提起訴願、行

政訴訟，終經上訴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10 年度簡上第 37 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2】 

貳、聲請人及關係機關陳述意旨【3】 

本庭依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通知聲

請人及關係機關衛生福利部到場陳述意見，雙方陳述意旨如下：【4】 

一、聲請人【5】 

聲請人陳述意旨略謂：（一）系爭判決適用前行政院衛生署（現

改制為衛生福利部）99 年 10 月 6 日衛署醫字第 0990211896 號函釋

及衛生福利部 104 年 2 月 25 日衛部醫字第 1041661402 號函釋（下

併稱系爭函）見解，對於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所為「收費方式」

之管制，即便該醫療項目已經主管機關核定，仍遭系爭判決認定，

系爭療程之收費方式，構成醫療費用之預收，為系爭函所禁止之醫

療機構預收醫療費用，且系爭療程未依醫療法第 21 條（下稱系爭規

定一）經主管機關事前核定，構成同法第 22 條第 2 項（下稱系爭規

定二）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所禁

止之擅立名目收費情形。（二）然系爭規定一未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

關應制定何種收費標準，就主管機關核定所需考量事項（如醫療項

目、醫療費用、醫療費用收取方式），未於法律明確規定，則醫療機

構預收醫療費用非系爭規定二「擅立名目收費」或「超額收費」之

文義射程範圍。（三）系爭函對於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所為「收費

方式」之管制，屬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工作權、第 22 條保障之契約

自由之干預及限制，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之，始符憲

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主管機關恣意以函釋擴張系爭

規定三之文義範圍，認醫療機構預收醫療費用，構成系爭規定二之

擅立名目收費，逾越母法（即醫療法）之授權，恣意增加法律所無

之限制，違反憲法之授權明確性原則。（四）系爭規定一、二並未明

文禁止醫療機構自行就業已核定收費標準之收費項目為預先收取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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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費用，主管機關所為之系爭函卻將預先收取診療費用視為系爭規

定二之擅立收費項目收費，系爭規定一、二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五）系爭規定一至三及系爭函禁止醫療機構預先收取醫療費用，

並要求業經核定之醫療項目，僅因收費方式不同而須重新申請核

定，對聲請人之執行業務自由及其與病人間之契約自由形成過度限

制，有違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六）系爭判決因適用違憲之系爭

規定一至三及系爭函而違憲。【6】 

二、關係機關衛生福利部【7】 

衛生福利部陳述意旨略謂：（一）自系爭規定一及二可知，醫療

機構之收費必須合於收費標準，且此收費標準應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倘醫療機構收費超過收費標準所訂之金額，即為「超

額收費」；若醫療機構收取未經核定項目之費用，即屬「擅立收費項

目」，此亦為系爭規定三對系爭規定二之補充解釋，法律文字明確，

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二）醫療機構收取費用之標準，均應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此為系爭規定一之明文規定。所稱「收

費標準」係針對醫療行為訂定其最低或最高之收費標準，僅處理醫

療行為之費用問題，並非限制醫療機構得否執行特定之醫療業務。

是以，系爭規定三所謂「收取未經核定之費用」，自應係指收取應經

主管機關核定卻未經核定之費用。（三）系爭規定二規定醫療機構不

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名目收費，係規範醫療機構與病人締

約之費用金額，固對醫療機構契約自由有所限制，惟此限制係為維

護更重要之公共利益，亦即我國人民人性尊嚴、健康權及生存權，

以避免醫療費用過鉅，進而使人民無力負擔。是以，系爭規定二縱

有限制醫療機構之契約自由，亦係為維護正當且重要之公益，並未

違反憲法對人民契約自由之保障。（四）系爭函未禁止所有預收費

用，而係禁止收取「尚未經過核定之預收門診費用」，其意旨緊扣醫

療費用「應經核定」之前提，禁止醫療機構收取「未經核定」之醫

療費用，並非一律禁止所有之預收費用行為。所稱「業已核定收費

標準之收費項目，惟經醫病雙方合意分次實施同一目的之診療，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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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費優惠」之情形，本質上為醫療機構以進行多次治療療程為名

目，向病患預先收取多次醫療費用，然預先收取「他次治療」費用

之收費方式如未經各地區主管機關核定，則預收「他次治療」費用

之行為即屬系爭函所禁止之「預先收取費用」，該當擅立項目收費。

（五）醫療機構是否得以本質上為多次治療之「療程」為名目向病

患預先收取多次之醫療費用，仍屬地方主管機關所得核定之範圍，

以確保施以病患之醫療行為能在不脫逸醫學上合理處置與治療範圍

内為之，排除醫療機構以自身商業利益為出發所包裝出之「套裝」、

「療程」等行銷策略。醫療機構倘認定特定醫療行為必須以療程方

式進行多次治療，而需於首次醫療行為時預先收取後續療程之費

用，僅需通過醫事審議委員會決議，經主管機關核定該筆費用後，

即得合法收取療程之費用，自不生違反系爭規定二之情。以下列舉

業經各地衛生局核定得預收美容醫學療程費用之案例：1.屏東榮民總

醫院向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提出申請，於「美白 C 脈衝式離子導入法，

單次」外，請求另行核定「美白 C 脈衝式離子導入法，3 次療程」項

目之醫療費用，並於醫事審議委員會說明，新增此療程之目的係因

治療效果因人而異，仍仰賴醫師臨床上之專業判斷，因而由醫事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3 次療程之醫療費用；2.屏東縣美容醫學自費項目

收費基準訂有「光纖或脈衝光除毛」及「光纖或脈衝光除毛 6 次」

之收費標準；3.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之醫療機構收費標準核定有「V 型

緊容療法」及「V 型緊容療法 6 次」等收費項目供參。【8】 

參、受理依據及審理程序【9】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

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

個月不變期間內，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訴法第 59 條

定有明文。聲請人就本案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至

三及系爭函，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經核與上開規定所

定要件相符，爰予受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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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聲請人執系爭函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按行政機關所為

解釋函令，如僅為其就法律解釋適用表示之見解，自非憲訴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法規範。又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就行政機關所為

釋示，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司法院

釋字第 137 號及第 216 號解釋參照）。是法院於形成裁判法律見解

時，如援用行政機關所為解釋函令，而使其構成裁判法律見解之一

部，該法律見解當屬法院依法獨立審判、解釋法律之結果，本庭自

應於裁判憲法審查一併審酌。查系爭判決引述系爭函部分是否合於

憲法意旨，屬裁判憲法審查之審酌範圍，聲請人此一部分之聲請，

爰併入系爭判決之憲法審查予以判斷，合先敘明。【11】 

肆、審查標的【12】 

一、醫療法第 21 條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即系爭規定一）。【13】 

二、醫療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

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即系爭規定二）。【14】 

三、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本法第 22 條第 2 項所稱

擅立收費項目收費，指收取未經依本法第 21 條規定核定之費

用。」（即系爭規定三）。【15】 

四、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 年度簡上字第 37 號判決（即系爭判

決）。【16】 

伍、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17】 

一、據以審查之憲法原則及審查標準【18】 

（一）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

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

現。而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其意義依法條文義、立法目的及法

體系整體關聯性觀察，須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且為其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加以確認，即與法律明確性

原則無違。至於立法機關因應不同專業領域之考量，制定各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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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法律規範時，衡酌社會生活事實之複雜性，自立法目的、法

體系整體關聯性觀察，就所欲規範之行為對象範圍有所限定者，所

謂「一般受規範者」應係指「一般受該規範限定範圍之人」而言，

而非一般通常智識之人。【19】 

（二）憲法第 15 條規定之工作權，旨在保障人民之職業自由，包括

自主選擇職業及從事相關業務行為之自由，惟國家為維護他人權

益、健全交易秩序、防範違法之逐利行為等公益，仍得以法律對之

有所限制。至於法律對於工作權之限制，因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

上本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

內容等執行職業自由，立法者如欲加以規範，其限制目的係為追求

正當之公共利益，採行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合理關聯，即符憲

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20】 

又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並為私法

自治之基礎，除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定保障

外，亦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惟國家為維護

正當公益，尚非不得以法律對之為合理之限制（司法院釋字第 576

號解釋參照）。如其限制目的係為追求正當之公共利益，採行之手

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即符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

求。【21】 

（三）為促進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

品質，保障病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醫療法第 1 條規定參照），立

法者制定醫療法，就醫療機構之類型（醫院、診所、護理、精神復

健、醫學研究等）組織、設置、營運及如何執行醫療業務，包含系

爭規定一及二有關收取醫療費用等應遵守之規範予以明文規定。至

於醫療機構與醫師之關係，醫療法第 2 條規定，醫療機構指供醫師

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醫師法第 8 條之 2 並配合規定，醫師執業除

緊急救治或經主管機關許可等之特殊情形外，原則上應在所在地主

管機關核准之醫療機構、長照機構、精神復健及其他經核准之機構

為之。至醫療提供者（如醫療機構或個別醫師）若違反醫療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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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罰鍰，醫療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立醫

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是醫療提供者依其所具醫療專業知識執

行醫療業務時，與醫療需求者（如接受一般醫療行為治療之病患或

欲受美容醫療行為者等）間存在之醫療契約，醫療法對醫療機構收

取醫療費用之規範，除直接影響醫療機構及該執行醫療業務醫師之

權利及義務，涉及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職業自由外，醫療提供者與醫

療需求者間所締結之醫療契約，有關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契約自由

亦受到影響。【22】 

二、本庭之判斷【23】 

（一）系爭規定一及二合併觀察所稱「醫療費用之標準」及「收費

項目」，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24】 

    系爭規定一明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系爭規定二明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

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查醫療法於 75 年 11 月 24

日制定公布（下稱 75 年版醫療法），系爭規定一、二分別為 75 年版

醫療法第 17 條、第 18 條規定。該法制定之際，立法者鑑於早期全

國各地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情形存在明顯之城鄉差距，收取標

準不一（立法院公報第 75 卷第 62 期委員會紀錄第 3 頁至第 4 頁參

照），民眾就醫無所適從，更可能因無法支付高額醫療費用而被拒於

醫療機構門外。為避免醫療機構濫收醫療費用，增加醫療需求者就

醫時之沉重負擔，遂於系爭規定一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

準應由醫療機構提出申請，由省（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嗣因配

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將核定之權責改由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下稱地方主管機關）辦理。系爭規定二則

係為促進醫德並配合系爭規定一，限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

超額收費，嗣因超額收費是否包含擅立收費項目收費有所爭議，乃

明定醫療機構亦不得擅立收費項目收費（立法院公報第 93 卷第 19

期院會紀錄第 158 頁至第 159 頁參照）。【25】 

    故立法者為避免醫療機構巧立名目、濫收醫療費用、妨害醫療

 

 

 

 

 

 

 

 

23 

24 

 

25 

 

 

 

 

 

 

 

 

 

 

 

 

 

 

 

 

26 



113年憲判字第 10號 

 296 

第
10
號 

 

需求者就醫權益，並兼顧醫療事業健全發展，避免不當競爭，制定

系爭規定一，課予醫療機構義務，就其擬實施之醫療措施應如何收

費，事先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審查，並授權地方主管機關於醫

療機構提出收費標準之審查申請時，核定收費標準；同時以系爭規

定一為基礎，制定系爭規定二及三，要求醫療機構不得違反經核定

之收費標準，如有收取未經系爭規定一核定之收費項目，即屬系爭

規定二所稱之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應處以罰鍰（醫療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參照）。系爭規定一及二係對於醫療機構收取醫

療費用共同形成管制規定，限制醫療機構不得收取超過核定標準範

圍金額之醫療費用，或於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外，自行訂定其

他收費項目收費。是該等法規範之規定內容是否明確，自應將系爭

規定一及二綜合觀察，並以受規範者即「醫療機構」之專業認知而

為判斷。【26】 

    查系爭規定一所謂「醫療費用之標準」之範圍，除由系爭規定

二之規範內容可知，應包含費用之金額及項目外，依一般常理，尚

涉及醫療核心之診療及用藥等相關費用、醫療機構所提供之設施及

其營運、管理之必要費用，是就此而言，所謂「醫療費用之標準」

之範圍，應屬受規範之醫療機構所得理解及預見，並可依一般法律

解釋方法經由司法審判予以審查。【27】 

    又查醫療提供者所為之醫療行為，不論以治療、矯正、預防人

體疾病、傷害、缺陷為目的所為診察、診斷及治療，或以治療為目

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或其他能達影響人體結構

及生理機能等行為，醫療提供者所為多次之醫療措施縱使相同，由

於醫療需求者個別之體質差異或其他因素例如環境之介入，醫療需

求者可能有不同之反應，醫療提供者每次對醫療需求者實施醫療措

施時，應針對受醫療者每次就診時不同之反應逐一檢視並為相應之

舉措，以達最佳之治療或矯正目的。縱使為達最佳之治療或矯正目

的而須反覆實施相同之醫療措施，且於首次診療時即須決定究應實

施若干次數之相同醫療措施方為適當，基於醫病雙方就醫療專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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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顯著不對稱之情形下，亦有賴專業者於專業領域中所共同認知之

醫療學理或常規以為決定。【28】 

是系爭規定二所稱「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非僅涉及單次

收費金額是否逾越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範圍之問題，就「收費項目」

而言，於醫療專業上除應包含每一醫療措施（項目）之單次收費外，

尚應包含在醫療學理或常規上須多次實施同一醫療措施之次數及費

用（於首次實施時即可收取全部費用）之決定。申言之，系爭規定

一所稱之「醫療費用之標準」及系爭規定二所稱「收費項目」應包

括：為達一定之治療或矯正目的而須反覆實施相同之醫療措施，且

於首次診療時即須決定究應實施若干次數之相同醫療措施方為適

當，即所謂「療程」，仍應有醫療學理或專業常規之支持，其次數及

費用（於首次實施時即可收取全部費用）應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

屬受規範之醫療機構所得理解及預見，並可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經

由司法審判予以審查。且就醫療費用核定之實務以觀，確有醫療機

構就實施多次同一醫療措施預先收取診療費用，向地方主管機關申

請事前核定（關係機關於說明會後之補充資料參照），就此而言，系

爭規定一及二於法律明確性原則尚屬無違。【29】 

（二）系爭規定一至三尚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醫療機構之職業自由及第 22 條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尚

無違背【30】 

    系爭規定一授權地方主管機關核定醫療費用收費標準，系爭規

定二及三則以系爭規定一為基礎，對於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為管

制規定，直接限制醫療機構不得收取超過核定標準範圍之醫療費

用，或於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外，自行訂定收費項目收費，是

系爭規定一至三對醫療機構（含醫師）關於從事工作內容之執行職

業自由，及對醫療機構及醫療需求者間締結醫療契約自由形成一定

程度之限制，其限制目的如係為追求正當之公共利益，採行之手段

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者，即非憲法所不許。【31】 

    按立法者授權地方主管機關事前核定醫療費用，無非鑑於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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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知識、經驗具高度專業性及技術性，醫療提供者與醫療需求

者間通常具有高度之資訊不對等特性，各類別之醫療行為、所收取

之醫療費用及方式是否合理，一般不具醫療專業知識背景者難以知

曉，而醫療費用之高低又涉及醫療需求者財務能力是否足以負擔必

要之醫療，以追求疾病之治療、缺陷之矯正，從而達到身體之健康

狀態；縱使非為治療疾病或矯正缺陷為目的之美容醫療，仍因侵入

性之高低之不同而有改變人體結構或機能之可能，而攸關人民受憲

法第 22 條保障之健康權。是國家於形成相關法律制度時，為符合對

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對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採取事

前核定金額範圍及費用項目之限制，系爭規定一至三係為追求正當

公共利益，其目的洵屬正當。而此等規定所採「要求醫療機構就其

執行醫療業務擬收取之金額及收費項目，事先向各地方主管機關申

請之審查，始得收取」之手段，由同樣具備醫療專業領域知識、經

驗之各地方主管機關，或各地主管機關設置，有醫事專業人員參與

之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以為核定（醫療法第 9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00 條規定參照），已兼顧醫療機構之合理權益，亦有助於減少醫療

需求者與醫療機構間之資訊落差，避免其負擔不合理之醫療費用，

並保障其健康權，足認系爭規定一至三所採行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

間具合理關聯。【32】 

綜上，系爭規定一至三對醫療機構收費之限制，尚未牴觸憲法

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醫療機構之職業自由及契約

自由之意旨尚無違背。【33】 

（三）裁判憲法審查部分【34】 

系爭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至三既屬合憲，且其表示之法律

見解，包括引述系爭函部分，並無對基本權有根本錯誤之理解，或

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漏未審酌，或未權衡相關基本權衝突，

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誤之情形，是聲請人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35】  

陸、結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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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爭規定一及二合併觀察所稱「醫療費用之標準」及「收費項

目」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37】 

二、系爭規定一至三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

保障醫療機構之職業自由及第 22 條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尚無違

背。【38】 

三、聲請人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3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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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蔡彩貞 朱富美 

  陳忠五 尤伯祥 

本判決由張大法官瓊文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主文項次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第 一 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無 

第 二 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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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法官富美、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第 三 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戴紹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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